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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稅制度是一種可減輕產業負擔的緩繳關稅制度設計，政府為獎勵企

業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陸續設立加工出口區、保稅工廠、保稅倉庫、科

學工業園區、物流中心、自由貿易港區、農業科技園區等保稅區，提供企

業投資設廠，設於區內之廠商自國外進口機器設備、原物料享有免徵關稅、

營業稅、貨物稅等各項稅費。本研究以中科為例，探討園區保稅優惠制度，

提出分析及建議，以增進園區廠商國際競爭力。 

本研究發現與建議如下： 

（一）研究發現 

1. 園區事業向管理局申請專案進口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物

品，因製程需要委託加工，僅限以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或

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為限。 

2. 報單統計方式及納稅辦法多元，部分交易模式未明訂可適用按月彙

報，需採逐筆方式進行報單申報作業，致使該類報單無法享有海關書

面審核、貨品可免進儲，以節省倉租費用及進出倉時間等優惠。 

3. 報廢監毀作業須耗費廠商、海關及管理局甚多行政成本。 

4. 園區雖已建置保稅業務管理系統，惟仍須再提升其效率。  

（二）研究建議 

1. 建議通盤檢討「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



 

ii 

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 

2. 修訂「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於該辦法明訂內銷課稅區

之保稅貨品，納稅義務人為園區事業者，亦可按月彙報，並於申報時

檢附交易文件；及增訂以 G2 報單完稅案件（本地補稅案件），非屬

內銷課稅區貨品報關得按月彙報。 

3. 報廢監毀耗時費力，建議訂定可書面審核之條件，責成廠商自主管

理，加速廠商報廢作業程序，以節省行政成本，並縮短廠商報廢時間

成本。 

4. 應精進或汰換資訊軟硬體設備，且保稅業務管理系統須適時配合法

規修訂，增修其系統功能，以節省廠商上網申辦等待時間，及管理局

與海關審核時間。  

因應廠商日趨複雜的交易模式，適度鬆綁法規及簡化作業流程，縮

短貨物通關時間，將可提昇廠商競爭力，帶動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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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我國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係為配合國內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之推進，

並借鏡歐美先進工業國家設置工業園區成功之先例，創設科學工業園區，

積極引進國內稀有之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藉以加速國內高級技

術工業之發展。 

茲列示臺灣現有科學工業園區聚落現況如下（如圖 1）： 

 

圖 1-臺灣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現況 

資料來源：中科管理局招商簡報 

 

105 年科學工業園區進、出口額分別佔全國 11.1％及 16.72％，且又

較 104 年分別成長 13.97％及 9.91％，均較其他地區成長幅度為高（詳表 1、

表 2），足見科學工業園區對我國經濟發展佔有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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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4~105 年科學園區與全國進口額統計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類別 進口額 成長率 

(%) 104 年 佔比(%) 105 年 佔比(%) 

科學園區     7,235.48      9.99      8,246.49    11.10  13.97% 

其他    65,176.28     90.01     66,043.47    88.90  1.33% 

全國合計    72,411.76    100.00     74,289.96   100.00  2.59%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庫查詢、科學園區統計管理系統  

表 2-104~105 年科學園區與全國出口額統計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類別 
出口額 成長率 

(%) 104 年 佔比(%) 105 年 佔比(%) 

科學園區    13,740.98  15.47     15,102.74  16.72  9.91% 

其他    75,104.08  84.53     75,232.75  83.28  0.17% 

全國合計    88,845.06  100.00     90,335.49  100.00  1.68%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庫查詢、科學園區統計管理系統 

1.2  研究動機 

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條之規定，「園區之設置與管

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但其

他法律之規定，對發展科學工業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利之規定。」 

為使園區迅速發展，作為我國高級工業之發源地，必須對投資人給予

特別優惠，如租稅減免，以增強其投資意願，前來投資。雖然初期國庫收

入略有減少，惟既裨益於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之輸入，且俟整個

園區發展，稅收必然增加，足資彌補；否則，園區發展停滯、影響更大。

爰訂有關稅捐減免之優惠規定，其中明訂於園區劃定保稅範圍賦予保稅便

利為重要項目之一，並施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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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財政部關務署 105 年各保稅類別之業務統計，保稅區廠商家數合

計 1,317 家，其中以科學工業園區廠商家數 446 家佔最高（如表 3）；另科

學工業園區申報保稅進出口值約新臺幣 4兆 5,070 億元，較上年 3兆 7,943

億元，成長 18.78％，業務量成長幅度居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

港區之冠，佔比亦為最高約 42.75％（如表 4）。 

表 3-105 各保稅類別之廠商家數統計 

保稅類別 基隆關 臺北關 臺中關 高雄關 合計 佔比% 

科學工業園區 0 289 54 103 446 33.86  

保稅工廠 0 154 79 57 290 22.02  

加工出口區 0 0 77 146 223 16.93  

自由貿易港區 18 31 31 30 110 8.35  

保稅倉庫 38 81 37 53 209 15.87  

物流中心 1 18 2 6 27 2.05  

農業科技園區 0 0 0 12 12 0.91  

合計 57 573 280 407 1,317 100.00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106 年 7 月簡報 

表 4-104~105 年我國主要保稅區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年度 

類別 

104 年 105 年 成長率 

(%) 進出口值 比重(%) 進出口值 比重(%) 

科學園區     37,943      39.17      45,070     42.75  18.78% 

保稅工廠     35,433      36.58      35,911     34.06  1.35% 

加工出口區     14,380      14.85      15,747     14.94  9.51% 

自由貿易港區      9,102       9.40       8,706      8.26  -4.35% 

合計     96,858     100.00     105,434    100.00  8.85%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106 年 7 月簡報 

各保稅區主管機關不同，適用之法規亦不同，另有同保稅區但管轄海

關不同，因法規未明訂相關作業方式，致各關區作法亦不盡相同。又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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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總、分支機構或分廠位處不同行政區（或不同保稅區），囿於現有法規，

部分處理程序繁雜，易使申辦廠商望而生畏，恐會削弱產業競爭力，並阻

礙經濟發展。 

由於高科技產品具有生命週期短的特性，市場變化極快，所以在保稅

制度上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為因應園區廠商日趨複雜的交易模式，建議

現行保稅制度應通盤檢討，期能落實有效管理、兼顧簡政便民的目的，以

提昇行政效率，並提高產業競爭力。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中科園區廠商為例，探討園區保稅優惠制度，提出分析及建

議，以增進園區廠商國際競爭力。 

1.4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方法為針對相關法規及文獻作廣泛蒐集及有條理的歸納後提

出研究建議，擬分成 4章撰寫，包含下列項目 

1.緒論(敘述本研究緣起及目的)。 

2.文獻探討(包含各保稅制度介紹、進出口報單與保稅管理之關聯性、科

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概況及法規資料)。 

3.建議方案-針對科學工業園區因應環境變化，所面臨的問題，提供建議。 

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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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保稅制度的意涵 

一、保稅的意義 

按財稅名詞辭典，未經海關徵稅放行之進口貨物、轉口貨物，其應

繳納之稅費，允許由納稅義務人提供確實可靠之相當擔保，或其他海關

易於管控監督方式，暫時免除或延緩繳納義務。其進口稅費應否繳納，

視貨物動向而定，如貨物就原狀或經加工後出口，則免繳稅費；如貨物

進口，自應繳稅。將此種未稅貨品置於海關監控之下，以免流入課稅區

之制度稱為保稅制度。此種未稅（暫免繳稅）貨物，稱為保稅貨物。 

保稅制度乃關稅制度中重要環節，對國家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有著

不可抹滅的貢獻。一國之關稅政策因所處時代之不同與所面臨環境變遷

之影響，從財政功能轉向經濟功能演變，乃至於朝安全、服務功能發展。

保稅制度亦依勢推移，與時俱進。 

二、保稅制度的沿革 

臺灣早期鼓勵企業從事製造出口，原以出口津貼方式補助廠商，惟

津貼常遭貿易對手國抵制，因而被課徵平衡稅，致出口廠商徒有接受補

助之名而未得其實惠，於是乃有外銷品退回原進口原料關稅措施產生。 

外銷退稅制度在臺灣實施五十多年來對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因為退

稅標準太多，手續繁瑣，海關耗用大量人力；另外，該制度屢為不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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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利用為溢退稅捐之工具，再者由於繳現、及退稅之手續繁雜，為解決

現行外銷品退稅面臨各項困擾，除退稅作業技術簡化外，須就基本政策

提出較為簡便並達目的的改進方案，爰有了保稅制度的產生。 

保稅是一種較進步的鼓勵出口制度，係應稅進口貨物暫時免繳稅，

規定由納稅義務人提供擔保，海關憑其保證予以記帳、監管，俟貨物於

限期內復運出口或經加工製造為成品出口，方予沖銷稅捐帳目。進口貨

物在未徵進口稅以前為保稅狀態，以此狀態再輸出即可免除關稅負擔，

其與退稅制度同為鼓勵出口發展國內經濟的有效辦法，但比起退稅制

度，更具備手續簡便、減輕廠商資金負擔等優點。（參見黃正忠，民國

101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海關保稅機制之探討） 

三、各保稅類別與法規依據 

政府為獎勵企業投資，促進經濟發展，陸續依設置目的，設立各保

稅專區：如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自由貿易港區

等保稅區，並提供企業保稅場所如保稅倉庫、保稅工廠、物流中心等，

提供設於該等區內之廠商享有免徵關稅、營業稅、貨物稅等各項稅費，

各保稅類別彙整如表 5。 

表 5-各保稅區一覽表 

類別/主管機關 法令依據及說明 

科學工業園區 

(科技部)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

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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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事業：指科學工業（經核准在園區內成立從事高級技術工業

產品之開發製造或研究發展之事業）與經核准在園區內設立以提

供科學工業營運、管理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加工出口區 

(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加工出口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為促進投資、發展外銷，增加產品及勞務輸出，為我國第一個設

置的保稅專區。 

區內事業：指經核准在加工出口區內製造加工、組裝、研究發展、

貿易、諮詢、技術服務、倉儲、運輸、裝卸、包裝、修配之事業

及經經濟部核定之其他相關事業。 

保稅工廠 

(財政部) 

關稅法第 59 條/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外銷品製造商得依規定向海關申請核准登記為保稅工廠，其進口

原料存入保稅工廠製造或加工產品外銷，得免徵關稅，為場所保

稅。  

保稅倉庫 

(財政部) 

關稅法第 58 條/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 

經海關核准登記供存儲保稅貨物之倉庫為保稅倉庫，存倉之貨物

得申請供檢驗、測試、整理、分類、分割、裝配或重裝之貨物（簡

稱重整貨物）。 

物流中心 

(財政部) 

關稅法第 60 條/物流中心貨物通關管理辦法 

經海關核准登記以經營保稅貨物倉儲、轉運及配送業務之保稅場

所。物流中心內得進行因物流必需之重整及簡單加工。 

自由貿易港區 

(交通部)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為發展全球運籌管理經營模式，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國際化，

便捷人員、貨物、金融及技術之流通，提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經

濟發展。 

自由港區事業：指經核准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貿易、倉儲、物流、

貨櫃（物）之集散、轉口、轉運、承攬運送、報關服務、組裝、

重整、包裝、修理、裝配、加工、製造、檢驗、測試、展覽或技

術服務之事業。 

農業科技園區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 

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為發展農業科技，引進農業科技人才，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聚，

促進農業產業之轉型，以確保農業永續經營。 

園區事業：指經核准進駐於園區內成立從事農業科技之開發、研

究、生產、製造、技術服務或其他相關業務之業者。 

我國各保稅專區，主管機關不同，產業發展政策目的不同，奬勵對

象亦不同。除自由貿易港區係屬「境內關外」外，餘均為境內關內。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J005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A002005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M00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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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區係以「轉口加值」制度發展多元營運模式，業者由國

外進儲零組件、原物料或成品後，在港區內可從事物流配銷、檢測維修、

加值服務及國際貿易等多元營運模式，再將零組件、原物料或成品輸往

國外。 

科學工業園區以產品開發製造或研究發展之產業為主，與保稅倉

庫、物流中心係在保稅場所進行重整及簡單加工之性質不同。另與農業

科技園區引進之產業政策亦不同。 

與科學工業園區性質較為相似者為保稅工廠及加工出口區，經分析

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優惠範圍較保稅工廠為優（詳本研究 2.4 法規研

析），與加工出口區相似。園區事業部分亦有在加工出口區設立工廠，

當加工出口區保稅作業方式較園區簡便時，園區事業即會向各管理局反

應，爰在修正保稅業務管理辦法時，除因應經濟環境變化外，亦會參酌

加工出口區之相關法規辦理。 

2.2  進出口通關 

為有效徵收關稅、查緝走私、執行邊境管制，並兼顧貿易便捷，貨物

進出口報單透過海關通關系統（專家系統電腦篩選）分為 C1、C2、C3 三種

貨物通關方式，說明如下： 

C1：免審免驗通關，即免提供書面報單 

C2：文件審核通關，即審文件免驗貨物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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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貨物查驗通關，可再細分為 C3M 人工查驗通關及 C3X 儀器查驗 

我國報單類別計 2碼，第一碼：為文字，表示各區報單類別 

G：進出一般課稅區報單別 

B：進出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或農業科技園區報單別 

D：進出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報單別 

F：進出自由港區報單別 

第二碼：為數字，細分各區報單種類 

一、進口報單 

G1 外貨進口 

G2 本地補稅案件 

G7 國貨復進口 

D2 保稅貨出保稅倉進口 

D7 保稅倉相互轉儲或運往保稅廠 

D8 外貨進保稅倉 

B6 保稅廠輸入貨物（原料） 

F1 外貨進儲自由港區 

F2 自由港區貨物進口 

F3 自由港區區內事業間之交易 

二、出口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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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外貨復出口 

G5 國貨出口 

D1 課稅區售與或退回保稅倉 

D5 保稅倉貨物出口 

B1 課稅區售與保稅廠 

B2 保稅廠相互交易或售與保稅倉 

B8 保稅廠進口貨物（原料）復出口 

B9 保稅廠產品出口 

F4 自由港區與他自由港區、課稅區間之交易 

F5 自由港區貨物出口 

三、納稅辦法與統計方式 

（一）納稅辦法 

關稅，指對國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進口稅，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 41 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

爰貨物進口時除需課徵進口稅、貨物稅外，尚包含營業稅。然貨物進入

保稅區則依該保稅特區規定得免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且因應

多元繳款方式，報單上須有所區分，因而有納稅辦法代碼的產生，與園

區較相關的列示如下： 

代碼 代碼意義 

31 稅款繳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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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內銷補稅（包括盤差補稅） 

3F 按加工費課稅 

50 稅則免稅(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

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進口加工外銷品原料除外) 

5U 物流中心自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或自用保稅倉庫自

加工出口區進儲未開放大陸地區物品再轉售其他保稅工廠、加工出口

區及科學工業園區者(使用報單別 D7) 

5Y 保稅工廠、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農業科技

園區園區事業進口機器設備免稅 

56 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農業科技

園區園區事業進口加工外銷品原料 

58 免列統計之免稅貨物 

1.外國政府或團體贈送之勳章、獎品 

2.公私文件 

3.紙幣、有價證券等 

4.撈獲沉沒之船舶、航空器及其器材 

5.待解體之中華民國船隻之固定設備 

6.經營國際貿易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專用之燃料、物料 

7.應稅物品，在進口後六個月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原貨復運出

口者，如展覽品、遊藝團體服裝及道具、盛裝貨物之容器等(僅供

海關結案時使用) 

8.不屬貿易範圍內之貨品 

9.使用貨品暫准通關證貨品 

10.外國救難隊人員為緊急救難攜帶進口之裝備、器材、救難動物與

用品，將復運出口者 

5C 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進口轉運用貨品、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農業

科技園區園區事業進口貿易用成品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關港貿作業代碼及通關作業及統計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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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方式 

按「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保稅工廠、

保稅倉庫、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物流中心或農業科技園區之園區事業

以保稅貨品售予或輸往園區事業，視同出口及進口，買賣雙方應聯名繕

具報單，檢附報關必備文件，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又廠商間相互委託

加工，貨物於保稅區流動，並未實質出口，為管理及統計需要，因而有

免列統計之出口貨物代碼，與園區較有相關的列示如下： 

代碼 代碼意義 

97 課稅區與保稅區之交易；保稅區間交易；保稅區之保稅貨物進儲保稅

倉庫或物流中心之交易；課稅區、保稅區貨物輸往自由貿易港區之交

易－非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98 課稅區與保稅區之非交易；保稅區間非交易；保稅區之保稅貨物進儲

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之非交易；課稅區、保稅區貨物輸往自由貿易港

區之非交易－非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9T 課稅區、保稅區相互交易因故退貨；課稅區、保稅區間受託加工後退

回；課稅區、保稅區與自由貿易港區間相互交易因故退貨；自由貿易

港區間受託加工、修理、檢驗、測試後運回－非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9U 課稅區、保稅區、自由貿易港區間之機器設備交易；科學工業園區、

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保稅工廠受託加工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關港貿作業代碼及通關作業及統計代碼 

園區事業保稅報單依進出區動向分為進區報單與出區單報。進、出區

報單內保稅貨品進、出廠後，應分別登入相關帳冊進項欄位及銷項欄位，

科學工業園區各類進區及出區報單類別表列如下（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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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科學工業園區各類進區及出區報單類別 

進 區 報 單 出 區 報 單 

國  外 

自由貿易港區 

  國  外 

自由貿易港區 

保 
 
稅 
 
區 

加工出口區 

科學工業園區 

保稅工廠 

農業科技園區 

 
 

 
加工出口區 

科學工業園區     

保稅工廠 

農業科技園區 

保 
 
稅 
 
區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保稅倉庫 

物流中心 

 

國內 

（課稅區） 
 

  

國內 
（課稅區）  

 

資料來源：參見黃正忠，民國 101 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海關保稅機制之探討 

2.3  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現況 

園區事業可依其業務需要，申請由海關核准公告監管，以享有保稅的

優惠。科學工業園區 105 年已入區登記廠商家數計 811 家（資料來源：科

學園區統計管理系統），其中 446 家由海關公告監管，享有自國外輸入自用

機器、設備、原料、物料、燃料、半製品、樣品及供貿易用之成品免徵進

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及由課稅區廠商售供園區事業自用之機器、設

備、原料、物料、燃料、半製品及樣品，視同外銷貨品，享有營業稅稅率

為零。 

自用機器、設備於輸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B6、G7 B9、B8 
 

B2 

D7 

B2 

B2 

B1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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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反之逾五年，即可自保稅帳冊除帳，無

須補稅；其餘保稅貨品於輸往課稅區時，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課徵進口

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 

我國科學工業園區105年全年進、出口額分別為8,246.49億元及

15,102.74億元，此部分統計數為實質進、出口額，不包含視同進、出口額。

其中中科為較新之園區，尚在開發中，且部分引進之廠商不斷擴廠，自國

外進口高精密儀器設備，致105年進口額較104年成長達191.4％，成長率居

三園區之冠。各科學工業園區104年~105年進口額比較表如表7。 

表7-各科學工業園區104年~105年進口額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園區別 
進口額 成長率 

(%) 104 年 % 105 年 % 

竹科 3,729.93 51.55 4,119.97 49.96 10.46  

中科 843.84 11.66 2,458.98 29.82 191.40  

南科 2,661.71 36.79 1,667.54 20.22 -37.35  

合計 7,235.48 100.00 8,246.49 100.00 13.97 

資料來源：科學園區統計管理系統 

園區廠商投資資本支出後，將會帶動未來營業額成長，而臺灣為海島

型國家，仰賴出口，以帶動國內經濟，各科學工業園區104年~105年出口額

比較表如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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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各科學工業園區104年~105年出口額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園區別 
出口額 成長率 

(%) 104 年 % 105 年 % 

竹科 6,774.29 49.30 8,039.26 53.23 18.67  

中科 2,268.71 16.51 2,586.90 17.13 14.03  

南科 4,697.98 34.19 4,476.58 29.64 -4.71  

合計 13,740.98 100.00 15,102.74 100.00 9.91  

資料來源：科學園區統計管理系統 

一、 保稅貨品進出區 

（一）視同出口及進口 

自國外輸入保稅貨品至科學工業園區或自科學工業園區輸出保稅

貨品至國外，為所謂跨國境之進、出口，另依「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

管理辦法」（第19、20、21、24、26條）規範視同外銷、視同出口及進

口，皆為保稅貨品進出區。 

如課稅區廠商售予園區事業自用之機器、設備、原料、物料及半製

品，視同外銷，買賣雙方應聯名繕具報單，檢附報關必備文件等，向海

關辦理通關手續，經海關放行後，核發視同出口報單副本交賣方廠商憑

以辦理沖退及減免稅捐。另園區事業以保稅貨品售予或輸往其他保稅區

或科學工業園區為視同出口及進口，買賣雙方應聯名繕具報單，檢附報

關必備文件，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 

（二）享有廠驗之優惠 

依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在園區通關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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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事業進出口保稅貨品應進儲園區海關監管聯鎖倉庫或貨櫃集中查驗

區辦理查驗。但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經海關核准在指定地點查

驗︰一、體積過巨、數量龐大、在倉庫起卸不便者……六、其他特殊情

形經海關專案核准者。」進口保稅貨品享廠驗優惠，對於園區內高科技

廠商自國外進口精密儀器設備或原料，助益頗大，因科學工業園區廠商

生產線環境需要，若依規定申請廠驗，即能將貨物直接運至廠內無塵環

境裡，接受駐區海關查驗放行後，直接於廠內安裝或進儲原料倉，除節

省運費外，亦能確保貨物品質。 

（三）委託及受託、互託加工 

為因應多元交易模式，允許園區事業保稅貨品委託及受託、互託加

工。保稅貨品運往區外（不限保稅區）加工者，以經管理局核准日起一

年為限，屆期未運回者，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日內繕具報單補稅。 

（四）出區修理、檢驗、組裝測試 

園區事業之保稅貨品運往區外委託代為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者，

應填具科學工業園區保稅貨品運出區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申請書報請

海關審核並繳納稅款保證金後放行出區。運往區外之保稅貨品屬價值逾

海關核定限額之機器、設備者，應經管理局核准後向海關申請出區。價

值未逾海關核定限額者，得免繳保證金，逕憑生產性貨品出區放行單申

請出區。前述保稅貨品修理、檢驗或組裝測試後，應於出區後六個月內



 

17 

運回，於期限前提出申請，得展延，其合計期限不得逾一年。未依限運

回者，應於期滿後十日繕具報單補稅。 

價值逾海關核定限額之機器、設備者指：一般廠商新臺幣200萬元，

策略聯盟廠商新臺幣400萬元，安全認證優質企業新臺幣1000萬元。 

二、 保稅貨品除帳 

園區事業享有保稅優惠之同時，亦負有依規定登帳的義務，除製成產

品出口後可除保稅帳，無須補稅外，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副產品、廢品、

下腳等，均應按類別、性質依序儲存於倉庫或經管理局及海關認可之地點，

屬半製品之廢品，並應分別列明以備查核。 

（一）報廢除帳 

有利用價值部分：園區事業應於事前向管理局申請專案核准，由管

理局派員會同海關現場監毀。經海關依關稅法有關規定核定完稅價格計

徵稅捐後，由園區事業補稅提領出區；上述作業園區事業亦得經管理局

核准，以預估每年處理監毀數量，依其剩餘價值事先補稅。園區事業於

海關及管理局監毀後，得在預先補稅額度內准予提領出區。無利用價值

部分：管理局或分局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會同海關監毀。 

前項廢品、下腳等，其未在產品單位用料清表用料量中另列有損耗

率或未經核准者，得核實沖銷保稅原料帳。經核准處理之廢品、下腳等，

園區事業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處理。另經海關認證為安全認證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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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企業之園區事業，得免監毀，以簡化作業流程。 

（二）憑領用數除帳 

園區事業因情形特殊無法收集報廢之物料，及屬研發使用之原料，

除屬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大陸地區者外，其合於下列規定者，應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向海關申請核准，憑領用數除帳。 

（1）使用後即消耗或長、寬、高各二公分以下不易點數且單價在新臺

幣三千元以下之物料，由海關審查其領用數在合理範圍內者。 

（2）物料單價逾新臺幣三千元而有依領用數除帳之必要者，應以專案

方式送請海關審核。 

（3）物料使用後或本身屬劇毒性或腐蝕性者，應檢附說明以專案方式

送請海關審核。 

（4）在產品未產製前之研發階段所使用之原料，以專案方式送請海關

審核。經核准之申請案件，其適用期限自核准之翌日起一年。 

憑領用數除帳之保稅貨品，進出園區事業時，仍應由海關依科學工

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控管；其輸往課稅區者，應按出廠型

態報關繳納關稅、貨物稅、營業稅及推廣貿易服務費。（參見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點第8點） 

（三）機器、設備滿五年除帳 

園區事業非供貿易而專用生產之機器、設備保稅進口登帳滿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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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園區事業自行除帳，屆時得免列帳。 

三、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現況 

中科園區 105 年營運之廠商計 136 家，其中 54 家由海關公告監管，另

海關訂有「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生產非保稅產品作業規定」，即生產保稅

產品之園區事業得依規定生產非保稅品。有生產非保稅產品之需求者，應

經向海關申請核准並報關完稅，始得生產。 

統計分析中科園區事業以保稅方式自國外輸入貨物（B6報單），105 年

全年達 850.28 億元，佔中科 105 年進口額（2,458.98 億元）34.58％，表

示廠商自國外進口貨品，約三分之一以保稅方式輸入，其餘供生產非保稅

產品。 

B6 報單中屬納稅辦法 5Y（進口機器設備免稅）佔所有 B6報單約

77.08%；屬納稅辦法 56（進口加工外銷品原料）佔 20.78％（統計資料如

圖 2）。主要原因係園區廠商進口高端精密儀器設備價格高外，且帳冊管理

僅須 5年，逾 5年即可除帳，廠商辦理保稅意願較高，即較原、物料保稅

帳冊容易管理，爰部分廠商於進口機器設備時會選擇辦理保稅，而進口原、

物料則會選擇報關完稅後，供生產非保稅產品。 

B6 報單為保稅貨品進口報單，B9報單（保稅廠產品出口）為保稅貨品

出口報單。園區最常見的有合作外銷，即 A廠商生產前段製程，後段委由

同為保稅區之 B廠商製造加工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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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31 

稅款 

繳現 

50 

稅則 

免稅 

56 

進口加工 

外銷品原料 

58 

免列統計 

之免稅貨物 

5C 

進口貿 

易用成品 

5Y 

進口機器 

設備免稅 

99 

其他 
合計 

B6 報單 0.43  0.44  176.68  11.21  0.60  655.39  5.52  850.28  

佔比(％) 0.05  0.05  20.78  1.32  0.07  77.08  0.65  100.00  

圖 2-中科園區 B6 報單各納稅辦法佔比分析 

資料來源：科學園區通關管理系統 

園區事業自用機器、設備於輸入 5年內輸往課稅區，及自國外輸入之

原料、物料、燃料、半製品、樣品及供貿易用之成品於輸往課稅區時，均

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課徵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稅，該類為 G2 報單（本

地補稅案件），屬內銷課稅區且納稅義務人為課稅區廠商者，可採按月彙報

方式辦理，惟非屬課稅內銷自我完稅案件，目前尚無按月彙報之適用，經

園區廠商反應，於 105 年 11 月 28 日由竹科管理局召開園區事業「G2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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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稅案件非屬內銷課稅區貨品報關得否按月彙報」研商會議，先以專案試

辦 6個月，試辦結果作修法方向參考。復於 106 年 6月 3日同意展延試辦

期限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因期限將屆，廠商又於保稅業務座談會提案

展延專案試辦期限，竹科管理局經彙整相關單位意見後同意再展延試辦期

限至修法完成前。（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6 年 12 月 4日竹商

字第 1060033393 號函） 

保稅區廠商相互交易或售與保稅倉等交易資料，視同進、出口，買賣

雙方應聯名繕具報單，為簡化逐筆報單的繁雜手續，園區事業可向管理局

申請辦理保稅貨品自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得於交易後之次月 15日

前，向海關辦理申報）。 

統計 105年中科園區 B2報單（保稅區廠商相互交易或售與保稅倉），

B2報單為各保稅區貨品之流動，包括有同一家公司有多個分廠且分屬不同

保稅監管或不同公司間，因業務需要，保稅貨品之移運等，屬保稅區間之

非交易事項，亦有不同公司間銷售行為，屬交易事項，另亦有相互交易因

故退貨及受託加工等之報單內容，105年中科園區廠商申報 B2報單保稅貨

品筆數多達 161,860 筆，合計 3,465億元，各項佔比如圖 3。 

因應廠商間交易頻繁或零星時，得申請辦理保稅貨品自行點驗進出區

及按月彙報（於交易次月 15日前，向海關辦理申報），即可節省許多作業

時間，提升行政效率。 



 

22 

 

單位：億元 

97 

保稅區間 

之交易 

98 

保稅區間 

之非交易 

9T 

保稅區相互間 

交易因故退貨 

9U 

保稅區 

受託加工 

合計 

B2 報單     486.50    2,951.88            9.22       17.56    3,465.16  

佔比(％) 14.04  85.19  0.27  0.51  100.00  

圖 3-中科園區B2報單各統計方式佔比分析 

資料來源：科學園區通關管理系統 

2.4  法規研析 

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相關規定 

（一）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 

依據立法院法律系統之法條沿革，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於

68年 7月 27 日制定公布，於第 16條（現行為第 19 條）明訂「劃定保

稅範圍，賦予保稅便利」，園區設置以後，政府對園區事業必須予以適

當之獎勵，否則投資人已無利可圖，勢必裹足不前，嚴重影響園區發展。

本條例確定在園區內劃定保稅範圍，欲予保稅便利，所有進口物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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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免徵稅捐，內銷時則予以課徵，藉以減少外銷沖退稅捐之繁瑣手續。

對園區之「優惠」與「便利」除酌採加工出口區之規定，為期激發高級

精密工業早日進入園區投資外，復另給予較加工出口區為優之待遇（參

見林亮宇，民國 96 年，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

令其體例與適用之研究），故於條例規定園區事業保稅範圍內容及作業

等規定。 

於 90 年修正園區保稅規定，放寬貿易類物資，不進出園區保稅範

圍時，得逕向進出口地海關辦理通關等便民措施。另 91 年配合行政程

序法之施行，提升保稅業務管理法律位階，明確規定罰則並授權訂定管

理辦法，將「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規則」修正發布名稱為「科學

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並於 93年配合財政部推動一段式通關自

動化，刪除第 28 條規定「園區事業輸出國外或由國外輸入之物資，均

應報經海關在指定地點查驗放行。其往來園區至港口或機場間之運送，

並應交由管理局或分局設置之儲運單位或經其認可之運送人，以具有保

稅設備之運送工具承運之」，即開放非駐園區之業者辦理報關及儲運作

業，另該條文前段「均應報經海關在指定地點查驗放行」，於保稅業務

管理辦法已有規範，爰本條文就不再規範。另增訂保稅業務人員自行點

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業務，違規時之處分等規定。 

為管理需要，於施行細則明訂，園區事業讓售保稅之自用機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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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至課稅區時，應經管理局同意（細則第 23條）。 

（二）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74 年 10 月 23 日訂定發布

「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規則」迄今歷經 11次修訂，其中於 91年

10 月 15 日修正發布名稱為「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歷次修法內容不外乎將科學工業園區保稅貨品進出口管理、保稅貨

品查驗與通關手續、保稅貨品報廢、失竊、借料、除帳及保稅貨品委託

及受託、互託加工、保稅貨品運往區外修理、檢驗、測試、展示與辦理

生產性貨品出區手續等行政作業，配合經濟環境變更、相關法規變動

等，酌予修正或變更。如配合經濟部 98 年廢證（廢止核發營利事業登

記證等）修正應檢附文件名稱，及為減少廠商營運成本，爭取商機，增

列園區廠商之出口貨品可就近在出口地通關，無須運至駐區海辦理通關

等，以簡化作業程序。 

另於104年 11月 30日最近一次修法內容包括放寬園區事業申請自

行點驗進出區及按月彙報資格，無須營業達三個月以上才可申請，及為

應實務需求並鬆綁法規，參照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及加工出口區保稅

業務管理辦法規定，簡化課稅區廠商售予園區事業保稅貨物之通關手

續，並配合實務作業需求，增列盤存作業會同會計師盤存之例外規定及

盤存資料提交海關期限之延長規定，及有條件放寬報廢銷毀案件現場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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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之免除規定（修正經海關認證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之園區事業，得免

監毀）。 

（三）科學工業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 

有關園區保稅貨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管理，仍須遵照我國進出口貿

易相關法規辦理，如部分貨品需申請貨品輸出入許可等。 

科學園區訂有「科學工業園區貿易業務管理辦法」，係由科技部（前

身國科會）會商有關機關定之，參考「貿易法」、「貨品輸入管理辦法」、

「貨品輸出管理辦法」及「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等經濟

部主管之法令訂定。 

（四）行政規則 

為落實各項行政細部作業，訂定有「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

點」、「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辦理盤存作業要點」（於 103 年組改後，

由各管理局發布，並於要點前冠名各園區名稱）及「科學工業園區園區

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

輸入條件」等三種行政規則，管理保稅貨品。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作業要點」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園

區事業辦理盤存作業要點」係配合「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由三園區管理局共同修訂，並由各管理局發布之作業要點。另為配合「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 7條第 1項「大陸地區物品，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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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各款規定外，不得輸入臺灣地區：七、加工出口區及科工業園區廠商

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及第二

項後段「第七款物品之輸入條件，由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公告之」，爰管理局為配合經濟部管制未經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

物品，訂有「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

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 

二、其他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第 7條第 1項「大陸地區物品，

除下列各款規定外，不得輸入臺灣地區：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之物品」，在同條第 2項明訂其輸入條件由貿易局公告之。 

貿易局於 85 年 12 月 20 日貿(85)一發字第一四五○六號公告「其

他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物品」之輸入條件：「因國內無產製、特殊需

要或少量輸入大陸地區物品，申請人得敘明理由向本局專案申請辦理」。 

園區廠商進口未經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物品，如符合前述貿易局專

案核准條件，即可敍明理由向貿易局專案申請，經貿易局專案核可後，

由園區廠商依同辦法第 9條規定，向各管理局申請核發輸入許可證。 

若園區事業輸入大陸地區物品係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

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即可洽各管理局申請專案許可，惟前提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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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監管資格，俾利海關辦理帳冊管理事宜。 

（二）關稅法及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保稅業務涉及未依規定補繳稅捐等情事時，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明訂依關稅法規定辦理，關稅法第五章訂有罰則規範。另於第三章訂有

稅款之優待，並於第二節訂有保稅之相關條文，包括保稅工廠、保稅倉庫

及進儲物流中心之貨物等規定。 

科學工業園區與加工出口區雖引進產業範圍不同，惟開發方式及經營

管理方式較相近，加工出口區亦訂有「加工出口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兩

者保稅業務管理作業較為一致。 

保稅工廠主管機關為財政部，個別廠商依「海關管理保稅工廠辦法」

之規定向海關申請核准登記為保稅工廠。管理方式與科學工業園區有些差

距，如保稅工廠輸入直接原料才可辦理保稅，而科學工業園區不限直接原

料，包括輸入物料、燃料、半製品、樣品及供貿易用之成品等；又保稅工

廠進口機器設備現雖已可辦理保稅，惟當保稅機器設備移動至不同廠區

時，須先報請海關核可，增加廠商申請到搬動之作業時間，影響製程，前

揭考量係因早期保稅工廠大多為傳統產業，而傳統產業之設備通常龐大且

笨重，搬動不易，安裝後即固定，與科學工業不同。科學工業部分高科技

設備精巧，易於搬動，且為因應製程轉變需要移動產線（仍在保稅區）等，

如均須報請管理局核可，除增加管理局行政負荷外，亦影響廠商生產時程。

http://law.moj.gov.tw/Hot/AddHotLawIf.ashx?PCode=J0050023&SelectTyp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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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科學工業園區提供之保稅優惠較保稅工廠為優外，行政作業流

程亦較簡化。 

另據廠商反應「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 」及其作業要點未規

範之作業，部分駐區海關會依照財政部管理之保稅工廠相關規定辦理，如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辦理盤存作業要點」未規範之細項作業，參

照財政部關務署訂定之「保稅工廠辦理盤存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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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三章  建議方案 

依前章法規研析可知，為經濟貿易發展和改善投資環境之需要，保稅

制度也需因應日趨複雜的交易模式作通盤檢討。茲就提昇園區保稅作業管

理效能，提出建議如下： 

3.1  通盤檢討「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

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 

園區事業已辦理保稅監管，如進口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物

品，可依「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

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向管理局申請專案進口，並依該條

件第 7點規定，園區事業申請輸入大陸地區原物料、零組件及相關產品，

應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24條之規定，單獨設帳，分別詳細

記載貨品出入數量及金額，以供各所屬管理局及海關查核，並應於每月 15

日前，填具「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經濟部未公告准許輸入之大陸地

區物品使用清表」，向所屬管理局及海關報核。 

園區事業進口大陸物品後，依前揭條件第 11點規定，委託加工對象以

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或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為限。目前園區

廠商台積電反應，條件過於嚴格，惟是否可委託課稅區廠商加工，因前揭

條件已有明訂，且事涉管制品的管理，仍需管理局與海關通盤檢討。 

另前揭條件第 13 及 14 點後段「…非經管理局核准，不得課稅內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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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條文並未明訂，何狀況下管理局可核准，且截至目前本局尚未核准可

課稅內銷之案件，致該條文形同具文，且易造成廠商與管理局之爭端。又

前揭條件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2年 9月 15 日以臺會協字第

0920044668-1 號公告修正迄今即未再修正。 

爰建議應配合經濟環境變動酌予修正「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

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以

符現況。 

3.2  修訂「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暨相關法規，以簡

化保稅行政作業流程 

一、放寬按月彙報適用範圍 

園區事業以保稅貨品售予同園區內園區事業、其他園區之園區事業，

或以非交易行為方式，將保稅貨品交付同園區或其他園區之園區事業者、

或交付其設於其他園區之分廠者，視同出口及進口，應由買賣雙方聯名繕

具報單，檢附報關必備文件，向海關辦理通關手續，並得依規定辦理自行

點驗出區及按月彙報。 

另內銷課稅區之保稅貨品，應繕具報單，報經海關補徵進口稅捐後，

始准放行出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第 32 條規定，內銷補

稅案件若以課稅區廠商為納稅義務人，並由園區事業提供相當金額之擔

保，保證繳納課稅區廠商應繳納之稅費者，得由園區事業與課稅區廠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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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繕具 G2 報單（本地補稅案件），向海關申請按月彙報。惟據瞭解園區大

部分廠商採自我完稅（即納稅義務人為園區事業，非課稅區廠商）後，再

另行開立統一發票予課稅區廠商，部分海關亦同意其採按月彙報，並於次

月 15日前申報時提示雙方買賣交易資料以為勾稽，因法規未予明訂，爰建

議修訂「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以符法制。  

又近來園區事業如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廠商，因研發及生產

流程時效需求，申請保稅貨品以 G2報單自我完稅後移轉至所屬分廠及區外

辦公處所等非交易案件，得以按月彙報方式補稅出區。因法規目前並無准

許按月彙報之規定，實務上廠商或有可能以此規避海關查核有關保稅貨品

盤虧補徵之營業稅額（不得列入扣抵銷項稅額），惟此情形廠商若被查獲將

受違法處分並影響公司聲譽，且自我完稅部分係以原進口報單所載之料號

補稅，爰無規避之誘因。考量此類案件發生機率低且可由帳務相互勾稽查

出弊端，故採逐筆申報僅徒增雙方作業流程與成本。若開放於次月 15日前

繕具報單向海關辦理按月彙報，由海關書面審核，貨品可免進儲，節省倉

租費用及進出倉時間，得以簡化園區事業作業流程。爰建議通盤檢討按月

彙報之適用範圍，並於法規或作業要點予以明訂，以資遵循。 

二、簡化報廢監毀作業流程 

現行園區廠商申請報廢除帳時，除經海關認證為安全認證優質企業之

園區事業，得免監毀外，管理局均須派員會同海關監毀。因報廢銷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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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耗時，且須多方配合時間辦理（園區事業、廢棄物清理商、管理

局及海關），爰建議參照「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營利事業災害損失

報備及商品或固定資產報廢案件作業要點」，訂定可書面審核之條件，以節

省多方人力時間，並加速廠商報廢作業程序，得以有效利用廠房空間。 

3.3  強化保稅業務管理系統 

現今政府推動無紙化，廠商可經由政府建置之系統進行線上申辦作

業，得以簡化行政流程，然政府資訊系統未能即時跟上推動之腳步，廠商

於線上耗費時間未能完成申辦作業，恐遭民怨，且對科學工業園區的管理

能力將大打折扣，對園區形象亦不佳。近年廠商反應之意見，有部分是系

統上使用之不便，爰除通盤檢討現有作業流程外，尚須有良好的管理系統，

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科技部暨三園區管理局建置有保稅業務管理系統，提供廠商線上申辦

作業，有保稅品出區作業、保稅品報廢作業、保稅品委受託加工及轉（讓）

售機器設備作業等 4項，廠商可透由電子申辦加速行政流程，該系統於 102

年建置至今，提供使用上的便利性。 

園區事業申辦保稅貨品運往區外修理、檢驗、組裝測試，屬價值逾海

關核定限額之機器、設備者，應經管理局核准後向海關申請出區，反之未

逾核定限額，即無須經管理局核准。目前廠商於保稅業務管理系統線上申

辦，管理局端已可由系統自行判讀，符合條件者，以電子傳輸方式送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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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惟近年廠商反應有申請案件上傳不成功之情況產生，據科技部委託

之承包商告知，係科技部主機老舊造成。 

另為配合法規修訂，增修系統功能，資訊需求送交三園區共用性系統

之承包商辦理，惟自送出需求至修改完成，耗費時程過長。 

為提供廠商便利之服務，建議應精進或汰換資訊軟硬體，且系統須配

合法規適時修改，以節省廠商上網申辦時間，及管理局與海關審核所耗費

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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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由於高科技產品具有生命週期短的特性，市場變化極快，爰為因應園

區廠商日趨複雜的交易模式，建議現行保稅制度應通盤檢討，期能落實有

效管理、兼顧簡政便民的目的、提昇行政效率，並提高產業競爭力，以解

決此重要議題。 

研究發現，保稅制度為暫時免除或延緩繳納進口稅捐、貨物稅及營業

稅，減輕廠商資金負擔，並使其資金得以靈活週轉。為達成政府設置保稅

專區之初衷，法規應配合經濟環境變動，及廠商實際需求，與時俱進修訂

「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輸入供加工外銷之原物料與零組件，及供重整後

全數外銷之物品之輸入條件」、「科學工業園區保稅業務管理辦法」，簡化保

稅行政作業流程，強化保稅業務管理系統，適時配合法規增修及強化系統

功能，以提高廠商投資設廠意願，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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